
「教學助理工讀生人員管理系統-申請端」操作步驟 

1.請點選【教學助理聘案】 

 

2.點選【申請新聘案】，然後受聘類別點選【教務處教學助理】→下一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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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受理單位請選取【師資培育學院師資培育課程組】 

 

4.請接著填寫各項欄位，另請務必於將工作欄位中填寫的各項(包含準備
教材、教具與備課或策劃、安排與報行參訪／演講／成課展／專題／

競賽……等活動或帶領課內小組討論或提供課業諮詢與輔導或批改作

業或試卷或課堂討論或其他)複製貼上到【特殊教學活動規劃與設計】
欄位中，以利資料匯出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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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你要擔任 TA的課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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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所有必填欄位都填寫完，請送出申請案，並通知授課教師協助送出申

請案件。（ 請務必於 115/7/16(四)前送出) 


